、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產學合作工作計畫
88年9月3日88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
     95年9月1日95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年9月1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01年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一、主旨：為加強本校與產業界，軟硬體結合互相溝通交流，相輔相成，使社會資源更充分的發揮功能與互惠，故擬定本工作計畫。
二、依據：依省政府教育廳87.7.14八七教三字第一三0八三號函辦理。
三、實施流程：
召開產學
合作顧問
委員會
產業界申請合
蒐集產學合作對象作計畫內容

審查合作主題計畫內容

填製產學合作計畫申請表

會同合作機構簽訂合約
督
導             申請表、合約書呈報教育廳
考
核             教育廳核准後
執行產學合作工作計畫

成果展式、發表及實施績效

工作報告報聽
四、經費預算：本計畫所需經費，商請合作機構負擔為主要原則；教育廳則酌予補助經費。
五、本計畫陳校長批准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